我信上帝

祖文銳

經文：創世記第一章1-5節

	1.
	起初上帝創造天地。

	2.
	地是空虛混沌．淵面面黑暗．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。

	3.
	上帝說、要有光、就有了光。

	4.
	上帝看光是好的、就把光暗分開了。

	5.
	上帝稱光為晝、稱暗為夜．有晚上有早晨、這是頭一日。


今天給大家講一個基本信仰的題目：我信上帝。今天給大家宣講的一段經文，創世記一章1-5節，是一段莊嚴、偉大、神聖的宣告。在這5節經文以前，甚麼也沒有，沒有天地，沒有萬物，沒有世界，沒有光明。讓我們閉上眼睛想像一下，地是空虛混沌，淵面黑暗。

這一段寶貴的經文向我們宣告了非常清楚肯定的幾個信息：

一、有一位上帝。

二、上帝是創造主。

三、上帝是萬有的主宰。

四、上帝是光明的上帝。

五、上帝是有秩序的上帝。

讓我們逐項的來思想。

有一位上帝 我國民間俗語說：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」世上大多數的人都相信有上帝。只有少數的「愚頑人心裏說沒有上帝」。 (詩篇十四篇1節)多數人相信上帝，但對上帝的認識十分模糊。有多神、有泛神，日是神、月是神、山是神、河是神……。唯有聖經的啟示清楚肯定。「以色列阿，你要聽．耶和華我們上帝是獨一的主。」(申命記六章4節)「我是耶和華，你的上帝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別的神。」(出埃及記廿章2、3節)
基督徒信上帝，信獨一的上帝，信無所不在的上帝，信上帝的臨在，信上帝與我們同在。

上帝是創造主，上帝是萬有的主宰 祂說有就有，命立就立(詩篇卅三篇9節)。上帝是創造萬物的主，是創造我們的主。上帝的權能托住萬有(希伯來書一章3節)。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主(使徒行傳十七章28節)。

上帝對萬事、萬物都有主權。地和其中所充滿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間的，都屬耶和華(詩篇廿四篇1節)。樹林中的百獸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。山中的飛鳥我都知道。野地的走獸也都屬我，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、都是我的。(詩篇五十篇10-12節)。

我們平日說話中「我的」兩個字，嚴格的來講是用得不當的。例如，我的手錶、我的衣着、我的妻子、我的兒女。這一切都是主賜給我的。百分之一百。徹頭徹尾是「我的」，是「我的罪」。人在世上是一個受託的管家，創世記一章26-28節有清楚的記載。受託就是確認上帝的創造，確認上帝的主權。

上帝是光明的上帝 原本地是空虛混沌，淵面黑暗。上帝首先創造的就是光。祂本是眾光之父(雅各書一章17節)。上帝就是光，在祂毫無黑暗(約翰壹書一章5節)。

光是上帝最先創造的一種物質。萬物中最先被創造的就是光。光是上帝在創造人以前，知道人的需要就早早創造、預備，給全人類一項普遍又寶貴的恩典。請大家想像一下，有亞當、有夏娃、有人類、有萬物，卻沒有光，一個黑暗的世界，那將是一種怎樣的景況。光，太需要，太寶貴了。感謝上帝造萬物，感謝上帝造光明。

上帝是有秩序的上帝 原本地是空虛混沌。地是空虛混沌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光景呢？我看很難描寫，很難說明。又讓我們想像一間亂七八糟的房間，一幢亂七八糟的大廈，一個亂七八糟的社會，甚至一個亂七八糟的國家，一個亂七八糟的世界。沒有任何的規律可循，沒有任何的秩序可言。你願意住在那樣的一座大廈，你願意生活在那樣的一個社會麼？ 

上帝，有秩序的上帝。祂創造的天地，祂創造的世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有寒暑，有四季，有節令、日子、年歲。

牛頓發現了上帝創造的秩序，愛因斯坦、楊振寧等科學家發現了上帝的秩序。人越多發現了上帝的秩序，遵循利用上帝所訂的秩序，人的生活就越豐富。

宇宙有秩序、有規律。自然界有秩序、有規律。社會有秩序、有規律。國家有秩序、有法律。個人生活也要有秩序、有規律。教會也要有秩序、有規律。保羅勸勉哥林多教會說：「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」(哥林多前書十四章40節)

我信上帝，要體驗上帝的實在。亞伯拉罕的孫子，以撤的兒子雅各，是一個信上帝，多年信上帝的人。他聽過上帝召他祖父出吾珥到迦南的故事。他聽過上帝對他父親誕生的應許。他渴慕父親的祝福，他不擇手段的騙到父親的祝福，奪了哥哥以掃原來應得的長子的福份。

以掃被騙，被奪去了應得的長子的福份，惱怒到要殺雅各。雅各滿心恐懼走上了逃亡之路。逃亡路上與雅各形影不離的就是孤單與恐懼。他逃到伯特利以石為枕，在星空之下大地為床。沉睡中，他夢見天開了，一個梯子立在地上直達天庭。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。耶和華站在梯子上給雅各說了安慰、鼓勵、應許，大大賜福給雅各的話。雅各睡醒，說了一句我們應該特別深思的話：「耶和華真在這裏，我竟不知道。」(創世記廿八章16節)由此可知，雅各在這一晚以前，信上帝，卻沒有體驗過上帝的同在。雅各在逃亡的路上並非孤身一人，上帝一直與他同在。

信上帝要體驗上帝的同在臨在。上帝的同在臨在又有兩方面的意義。一方面的意義叫我們大得安慰鼓舞，就好似前面所講雅各的故事，你我絶不孤單，上帝無時無刻不在我們左右護佑我們。另一個意義叫我們警惕。「我往那裏去躲避祢的靈，我往那裏逃躲避祢的面。」(詩篇一三九篇7節)我們犯罪是無法隱藏躲避的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

上帝，獨一的上帝，我要尊崇、我要榮耀祂。我要敬畏、敬愛祂過於萬物。

上帝是創造主，上帝創造我。上帝是萬有的主宰。我和我所有的一切都原本屬於上帝，都是上帝所賜，我只是一個小小的管家。

上帝是光明的上帝，我要作一個光明磊落的人。我要作一個光明的子女。我要發光。

上帝是有秩序的上帝。我要過一個有秩序的生活。遵從聖經的教導，遵紀守法，尊重社會習俗，遵守教會禮儀規矩，個人生活有規律。

我信上帝，我信上帝的臨在同在，舉頭三尺有神明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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